












附件2

兴安县2022年第三批桂林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项目计划表

序号 市 县 乡镇 村

项目情况 建设规模（选择填报） 资金来源（万元） 项目受益情况

备注

项目类型（1.
基础设施2.产
业发展3.村集
体经济4.易地
搬迁5.农村环
境整治，有交
叉项目不重复
报，只填写序
号）

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

建设性
质（新
建、续
建、往
年项目
资金缺
口）

主管单
位

条
（座
、

处）

公里
（米、
㎡）

发展
种植
（亩
）

低产
改造
（亩
）

家禽
养殖
（万
羽）

家畜
养殖 
（头
/只
）

水产
养殖
（公
斤）

其他 合计

该批
次中
央衔
接资
金

该批次
自治区
衔接资

金

市级补助
资金

县级
补助
资金

投入
项目
的粤
桂帮
扶资
金

投入项
目的小
额信贷
资金

投入项
目的其
他资金

受益村（个
数）

受益总人数 其中：脱贫户
其中：易地搬

迁对象

面上村 脱贫村
户数

（户）
人数

（人）
户数
（户）

人数
（人）

户数
（户）

人数
（人）

合计 桂林市 兴安县 1+2 403.00 403.00 87 28 3685 4200 5434 4200 

1 桂林市 兴安县
10个
乡镇

115个村 2
稳粮食兴产业
强农业奖补

产业以奖代补及新型经营主体奖 新建
兴安县农
业农村局

1 294.00 294.00 87 28 2485 1320 

小计

1.产业以奖代

补暨新型经营
主体奖补

294.00 294.00 87 28 2485 1320 

1 桂林市 兴安县
10个
乡镇

105个村
脱贫劳动力跨
省务工交通补
助

对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广西区外
务工的16-60周岁的脱贫劳动
力（含监测对象）适当安排一
次性交通补助，边缘易致贫户
和突发严重困难户按程序消除
风险后，不再享受跨省就业交
通补贴/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
800元/人·年

新建
兴安县乡
村振兴局

22.12 22.12 87 28 1000 3500 1000 3500 

2 桂林市 兴安县
10个
乡镇

105个村
乡村公益性岗
位

防返贫监测系统中脱贫群众家
庭中16-60周岁且具有劳动能
力的人员（含监测对象），特

别是其中的弱劳力、半劳力，
动态安置对象等。边缘易致贫
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按程序消
除风险后，不再安置乡村公益
性岗位/坐班制安置人员岗位
补贴标准为1716元/月·人，
非坐班制安置人员岗位补贴标
准为600元/月·人，一般每月
上岗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6天。

新建
兴安县乡
村振兴局

86.88 86.88 87 28 200 700 200 700 

小计 兴安县
2.脱贫人口稳
岗就业补助

109.00 109.00 174 56 1200 4200 1200 4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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